
上海大庭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1 

上海大庭律师事务所 

关于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一致行动关系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2015）沪大律意字第006号 

致：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庭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就公司原控股股东余江县罗莱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控股”）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涉及的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与薛骏腾、薛晋琛、王辰、薛剑峰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

事实，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所出具。  

2、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判断，并据

此出具法律意见。对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

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说明等文件出具法

律意见。  

3、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公司及相关自然人向本所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

的所有法律文件和资料（包括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均真实、完整、有

效，有关材料上的签名和/或盖章真实有效，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与正本材料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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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致，且不存在任何虚假、隐瞒、遗漏及误导之处。  

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关注事项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5、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相关文

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合理的核查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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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投资控股、薛伟成与薛骏腾、薛晋琛、王辰、薛剑峰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在本次股份转让前，投资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薛伟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投资控股的股东有两名，其中薛伟成持股55%，薛伟斌持股45%。薛伟成与薛伟斌为兄弟。

本次股份转让之受让人薛骏腾为薛伟成之侄子（薛伟斌之子），薛晋琛为薛伟成之子（薛

伟成二儿子），王辰为薛伟成之儿媳（薛伟成大儿子之配偶），薛剑峰为薛伟成之侄子

（薛伟成哥哥之子）。 

根据2015年7月1日投资控股、薛伟成与薛骏腾、薛晋琛、王辰、薛剑峰之间签署的

《非一致行动人声明》，投资控股、薛伟成与股份受让方之间不存在股权控制、任职、

持股等方面的关联关系，也不存在通过书面或非书面协议、安排等而与任一股份受让方

之间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形，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根据2015年7月7日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关于非一致行动关系人的说明》，本次股份

转让的受让人薛骏腾、薛晋琛、王辰、薛剑峰四人在本次股权变动前不持有公司股份，

也没有在公司、投资控股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二、关于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补充核查事项 

（一）薛晋琛独立于薛伟成以及投资控股 

根据1994年2月22日薛伟成与其前妻签署的《离婚协议》，离婚后，薛晋琛（当时

年龄为4岁）由母亲抚养；此后，薛晋琛一直跟随母亲生活且成长，薛晋琛在生活上及

成长环境上，薛晋琛独立于薛伟成以及投资控股；同时根据上海诺亚远征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提供的《工作证明》，证明薛晋琛在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为该公司的员工。

因此，薛晋琛在生活上、成长环境上，以及经济上独立于薛伟成以及投资控股，本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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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经过核查，未发现薛晋琛与薛伟成、投资控股存在一致行动的迹象。 

（二）王辰独立于薛伟成以及投资控股 

根据2008年10月7日，北京华风气象影视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

王辰于2008年10月7日从该公司离职；同时根据王辰提供的《离职说明》、《员工卡》

等资料，王辰自2008年11月任职于迈景亚太集团北京分公司，自2009年3月从该公司离

职。因此，王辰生活上、经济上均独立于实际控制人，经济上亦独立于投资控股，本所

律师经过核查，未发现与薛伟成、投资控股存在一致行动的迹象。 

（三）薛骏腾、薛剑峰独立于薛伟成以及投资控股 

本次股份转让之受让人薛骏腾、薛剑峰均为薛伟成之侄子，与薛伟成不存在配偶、

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

关系的近亲属关系，且在本次股份变动前，薛骏腾、薛剑峰不持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在

公司、投资控股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2015年7月17日，南通民丰彩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薛剑峰为该公

司股东，且在该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薛剑峰具有自己独立的事业，且具有独立生存的

经济能力。 

同时，根据2015年7月7日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关于非一致行动关系人的说明》，薛

骏腾长期在国外大学学习深造，且薛骏腾之父亲为薛伟斌，依据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的招股说明书及其公开披露的法律文件，薛伟斌与薛伟成之间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因此，薛骏腾、薛剑峰在经济上、生活上独立于薛伟成及投资控股，本所律师经过

核查，未发现薛骏腾、薛剑峰与薛伟成、投资控股存在一致行动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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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充核查的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书面资料所述事实，未有证据证明公司股东投资控股以及实际控制人薛伟

成与薛骏腾、薛晋琛、王辰、薛剑峰之间构成一致行动人，且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亦未发现投资控股、薛伟成与薛骏腾、薛晋琛、王辰、薛剑峰之间存在一致行

动的迹象；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同时依据2015年7月1日投资控股、薛伟成与薛骏腾、薛晋琛、王辰、薛

剑峰之间签署的《非一致行动人声明》，本所律师认为：投资控股、薛伟成与薛骏腾、

薛晋琛、王辰、薛剑峰之间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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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上海大庭律师事务所关于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一致行动关系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之签字页，无正文） 

 

上海大庭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张  夏 

 

经办律师：                    

  齐  昌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